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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第 四 章 獎勵及處罰

第 44 條

觀光旅館、旅館與觀光遊樂設施之興建及觀光產業之經營、管理，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訂定獎勵項目及標準獎勵之。

第 45 條

民間機構開發經營觀光遊樂設施、觀光旅館經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

定者，其範圍內所需之公有土地得由公產管理機關讓售、出租、設定地上

權、聯合開發、委託開發、合作經營、信託或以使用土地權利金或租金出

資方式，提供民間機構開發、興建、營運，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國有

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依前項讓售之公有土地為公用財產者，仍應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由非公用

財產管理機關辦理讓售。

第 46 條

民間機構開發經營觀光遊樂設施、觀光旅館經中央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

定者，其所需之聯外道路得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該管道路主管機關、地方

政府及其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興建之。

第 47 條

民間機構開發經營觀光遊樂設施、觀光旅館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其範

圍內所需用地如涉及都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應檢具書圖文件申

請，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或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辦理逕行變

更，不受通盤檢討之限制。

第 48 條



民間機構經營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旅館業之貸款經中央主管機關報

請行政院核定者，中央主管機關為配合發展觀光政策之需要，得洽請相關

機關或金融機構提供優惠貸款。

第 49 條

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配合觀光政策提升服務品質，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者，於營運期間，供其直接使用之不動產，應課徵之地價稅及

房屋稅，得予適當減免。

前項不動產，如係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設定地上權或承租者

，以不動產所有權人將地價稅、房屋稅減免金額全額回饋地上權人或承租

人，並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為限。

第一項減免之期限、範圍、標準及程序之自治條例，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定之，並報財政部備查。

第一項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配合觀光政策提升服務品質之核

定標準，由交通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一項租稅優惠，實施年限為五年，其年限屆期前，行政院得視情況延長

一次，並以五年為限。

第 50 條

為加強國際觀光宣傳推廣，公司組織之觀光產業，得在下列用途項下支出

金額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限度內，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當年度不足抵減時，得在以後四年度內抵減之：

一、配合政府參與國際宣傳推廣之費用。

二、配合政府參加國際觀光組織及旅遊展覽之費用。

三、配合政府推廣會議旅遊之費用。

前項投資抵減，其每一年度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該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最後年度抵減金額，不在此限。

第一項投資抵減之適用範圍、核定機關、申請期限、申請程序、施行期限



、抵減率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 50-1 條

外籍旅客向特定營業人購買特定貨物，達一定金額以上，並於一定期間內

攜帶出口者，得在一定期間內辦理退還特定貨物之營業稅；其辦法，由交

通部會同財政部定之。

第 51 條

經營管理良好之觀光產業或服務成績優良之觀光產業從業人員，由主管機

關表揚之。

前項表揚之申請程序、獎勵內容、適用對象、候選資格、條件、評選等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2 條

主管機關為加強觀光宣傳，促進觀光產業發展，對有關觀光之優良文學、

藝術作品，應予獎勵；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對促進觀光產業之發展有重大貢獻者，授給獎金、獎章或

獎狀表揚之。

第 53 條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有玷辱國家榮

譽、損害國家利益、妨害善良風俗或詐騙旅客行為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

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或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證。

經受停止營業一部或全部之處分，仍繼續營業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罰鍰，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證，並得按次處罰之。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之受僱人員有第一項行為者，

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重大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 54 條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經主管機關依

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者，除依相關法令辦理外，並令限

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情節

重大者，並得定期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經受停止營業處分仍繼續營

業者，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證。

經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檢查結果，有不合規定或有危害旅客安全之虞

者，在未完全改善前，得暫停其設施或設備一部或全部之使用或服務之提

供。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規避、妨礙或

拒絕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檢查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第 55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

，得廢止其營業執照：

一、觀光旅館業違反第二十二條規定，經營核准登記範圍外業務。

二、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七條規定，經營核准登記範圍外業務。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旅行業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未與旅客訂定書面契約。

二、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違反第四

    十二條規定，暫停營業或暫停經營未報請備查或停業期間屆滿未申報

    復業。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違反依本條例

所發布之命令，視情節輕重，主管機關得令限期改善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

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未依本條例領取營業執照或登記證而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館業務、旅行

業務或觀光遊樂業務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



歇業。

未依本條例領取登記證而經營民宿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勒令歇業。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民宿經營者，擅自擴大營業客房部分者，其擴大部

分，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民宿

經營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擴大部分並勒令歇業。

經營觀光旅館業務、旅館業務及民宿者，依前三項規定經勒令歇業仍繼續

經營者，得按次處罰，主管機關並得移送相關主管機關，採取停止供水、

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其他必要可立即結束經營之措施，且其費用由該

違反本條例之經營者負擔。

違反前五項規定，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應公布其名稱、地址、負責人或

經營者姓名及違規事項。

第 55-1 條

未依本條例規定領取觀光旅館業、旅行業、觀光遊樂業營業執照或旅館業

、民宿登記證，以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

其他媒體等，散布、播送或刊登營業之訊息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限期移除；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罰。

第 55-2 條

對於違反本條例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並檢具證據資料，向主管機關檢

舉。

主管機關對於前項檢舉，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其罰鍰金額達一定數

額時，得以實收罰鍰總金額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檢舉獎金予檢舉人。

前項檢舉及獎勵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為第二項查證時，對檢舉人之身分應予保密。

第 56 條

外國旅行業未經申請核准而在中華民國境內設置代表人者，處代表人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停止執行職務。

第 57 條

旅行業未依第三十一條規定辦理履約保證保險或責任保險，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中央主管機關得立即停止其辦理旅客之出國及

國內旅遊業務，並限於三個月內辦妥投保，逾期未辦妥者，得廢止其旅行

業執照。

違反前項停止辦理旅客之出國及國內旅遊業務之處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

廢止其旅行業執照。

觀光旅館業、旅館業、觀光遊樂業及民宿經營者，未依第三十一條規定辦

理責任保險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關並應令

限期辦妥投保，屆期未辦妥者，得廢止其營業執照或登記證。

第 58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

者，並得逕行定期停止其執行業務或廢止其執業證：

一、旅行業經理人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五項規定，兼任其他旅行業經理人或

    自營或為他人兼營旅行業。

二、導遊人員、領隊人員或觀光產業經營者僱用之人員，違反依本條例所

    發布之命令者。

經受停止執行業務處分，仍繼續執業者，廢止其執業證。

第 59 條

未依第三十二條規定取得執業證而執行導遊人員或領隊人員業務者，處新

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執業。

第 60 條

於公告禁止區域從事水域遊憩活動或不遵守水域遊憩活動管理機關對有關

水域遊憩活動所為種類、範圍、時間及行為之限制命令者，由其水域遊憩

活動管理機關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活動。



前項行為具營利性質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並禁止

其活動。

具營利性質者未依主管機關所定保險金額，投保責任保險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禁止其活動。

第 61 條

未依第四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繳回觀光專用標識，或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擅自

使用觀光專用標識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

停止使用及拆除之。

第 62 條

損壞觀光地區或風景特定區之名勝、自然資源或觀光設施者，有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得處行為人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責令回復原狀或償還

修復費用。其無法回復原狀者，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再處行為人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旅客進入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未依規定申請專業導覽人員陪同進入者，有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處行為人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

第 63 條

於風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內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擅自經營固定或流動攤販。

二、擅自設置指示標誌、廣告物。

三、強行向旅客拍照並收取費用。

四、強行向旅客推銷物品。

五、其他騷擾旅客或影響旅客安全之行為。

違反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者，其攤架、指示標誌或廣告物予以拆除並

沒入之，拆除費用由行為人負擔。

第 64 條



於風景特定區或觀光地區內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由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

新臺幣五千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任意拋棄、焚燒垃圾或廢棄物。

二、將車輛開入禁止車輛進入或停放於禁止停車之地區。

三、擅入管理機關公告禁止進入之地區。

其他經管理機關公告禁止破壞生態、污染環境及危害安全之行為，由其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 65 條

依本條例所處之罰鍰，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

行。


